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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制度下  

殘疾兒童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  

2013 年 2 月 19 日  

 

–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意見書  – 

 

目的 

 

 本文件旨提供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對於融合教育制度下殘

疾學生所享有平等機會的意見。 

 

背景 

 

2. 所有學生，無論殘疾與否，均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父母可以選擇安排子女到特殊學校或實行融合教育的主

流學校就讀。 

 

3. 融合教育概念最早於 70 年代引入香港。最初，只在普通學校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設立特別班和特別課程。聯合國於 1994年《塞

拉曼加特殊教育宣言暨行動網領》(《聲明和行動綱要》)呼籲各國政府

以推行融合教育為最高政策，並列為預算案上的優先項目，讓所有兒

童(不論有個別差異或個別困難)都可以在主流學校就讀。當局於 1997

年因應《聲明和行動綱要》而推出強調「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先

導計劃」。自 1999 年以來，融合教育已正式在不少中小學推行。平機

會於 2001年發出《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就《殘疾歧視條例》

下的法律責任提供指引，確保殘疾學生享有平等學習機會。 

 

4. 不過，融合教育政策或原則的認受性並不足以確保融合教育能

有效地推行。融合教育已推行十多年，參與的教師日多，市民的認知

也有所增加，因而提升了家長的期望及增加了學校與教師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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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鑑於融合教育政策已推行多年，主要持份者如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家長、學者和專業教育人員一般認為，融合教育不足以應付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特別教育需要。為有效地推行融合教育，所有持

份者都必需樂於承擔並有尊重人人享有平等機會的思維。 

 

6. 為研究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尋求平等學習機會的政策和措

施，平機會於 2009年委託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進行《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是項研究旨在

瞭解持份者(如教育界人士、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一般學生和家長)

對融合教育政策的一般態度，以及不同類別/程度的殘疾學生所遇到的

困難。研究亦希望收集持份者對資源分配、專業訓練和社會支援等方

面的意見。研究包括定量問卷調查，共訪問了 230間學校的 5,136位受

訪者；和定質個案研究，共訪問了 20間學校的 475位持份者。研究報

告已於 2012年 11月發表。 

 

主要研究結果 

 

7. 主要研究結果包括： 

(i)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評估程序被批評為過於草率及簡

單，評估報告不夠全面和詳細。 

(ii) 在推行融合教育政策的學校內，接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

校長和教師人數偏低。只有 26%校長曾接受特殊教育專

業進修課程。49%教師從未接受過任何融合教育訓練。

只有1-2%校長和教師擁有特殊教育的專業證書或大學學

位。 

(iii) 約 20%校長、教師和專業人士不贊成改動環境設施及改

變教學法，來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約 20%至 43%

教師不願接納智力障礙學生、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學

生、自閉症學生進入普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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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61%校長、43%教師、49%專業人士和 37%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家長認為，在資助撥款、教職員培訓、人手編排

和專業支援等方面，學校得不到足夠的政府資助/資源以

推行融合教育。 

(v) 57%校長、62%教師和 55%專業人士不認為將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排除於主流班級之外是一種歧視。約 20%校長

和超過 50%教師不熟悉《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

和《共融校園指標 2008：學校自我評估和發展的工具》。

他們大部份不大瞭解融合教育的發展和相關的支援措

施。 

(vi) 接近一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48%)表示，他們的考試成

績未如理想。約 30%未能掌握學習技巧如做筆記，解難

和獨立學習等。約 20%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表示自己不

明白教師的授課內容。 

(vii) 與朋輩的關係方面，逾 80%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覺得同

學對他們的態度友善。不過，約三分一人表示曾受同學

取笑(31%)和被欺凌(26%)。至於普通學生方面，表示曾

在學校受到取笑和欺凌的分別為 24%和 18%。 

 

主要建議 

 

8. 為針對本地融合教育制度已識別出的問題，平機會有以下建

議： 

 

及早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9. 應提早於學前幼兒教育階段向學童進行全面而詳盡的評估，以

免錯失早期介入和治療的黃金機會。輔導專業人士/教育心理學家人手

不足對在主流學校內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造成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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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資源及人手 

 

10. 教育局應正視人手不足、資源有限和主流學校校長與教師的特

殊教育訓練不足的問題。大專院校開辦的教師職前及在職訓練課程，

應把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列為必修的課程。 

 

教師與校長應加強對平等機會概念的認識 

 

11. 應提醒學校當局和教職員，在《殘疾歧視條例》下，他們有法

律責任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包括智力障礙、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和

自閉症的學生) 提供平等學習機會。學校應採取政策，致力消除和防止

違法的殘疾歧視。 

 

在校園實施反欺凌政策 

 

12. 培養校園關愛文化是融合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教職員應建

立有教無類的精神。學校應推廣彼此尊重，並以「零容忍」的態度對

待校園內任何形式的欺凌行為。 

 

提升公眾對融合教育政策的認知 

 

13. 學校應知會家長有關融合教育的政策及支援。除了家長教師會

外，個別化學習計劃會議是理想的家校溝通平台。政府應透過社交媒

體和宣傳計劃，提高市民對融合教育政策的認識。 

 

未來路向 

 

14. 教育是重要社會投資，對我們下一代的未來至為重要。對很多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來說，讓他們接受優質和較高程度教育，是他們

能有效地融入主流社會、向上流動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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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自《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報告發表

後，平機會委員已於 2012年 12月 18日與教育局高層官員會面，就實

施融合教育政策的挑戰與困難，和如何推廣融合教育交換意見。教育

局原則上同意為校長和教師增加特殊教育培訓，以及舉辦公眾教育活

動，提高市民對平等教育機會的認識。 

 

16. 平機會已準備加強與政府及主要持份者合作，推廣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平等機會，又會讓更多市民認識平等教育機會原則和《殘

疾歧視條例》的規定。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三年二月 


